
 

長洲聖心學校通告（11/12/031）  
有關徵收學校特定用途收費(課室冷氣費)事宜 

         

敬啟者:  

 

為了給學生一個舒適的學習環境，藉以加強學與教的效能，本校每學期均需要向家長收取一項

「特定用途收費」（即「課室冷氣費」），用以支付課室冷氣電費、冷氣機機件的保養更換、購買

專業責任保險、學生意外保險費，以及改善學校各項教學設備之用。查該項收費分上、下學期徵收，

每期費用為港幣100元正。有關收費，已得教育局認可，並經本校家長教師會及校董會通過及監管。 

本校已於9月6日發出通告諮詢各位家長，結果全校98.6%家長表示同意有關收費，因此，本校

現向各家長徵收有關收費，敬請各家長於10月6日前交回班主任。(如繳交支票，抬頭請寫：長洲聖

心學校 或 Cheung Chau Sacred Heart School)。 

 

此致 

 

貴家長 

  

 

校長     丘 宇 文     謹啟 

      （ 丘 宇 文 ） 

 

二零壹壹年九月三十日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�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長洲聖心學校通告（11/12/031） 

回 條 

 

敬覆者： 

本人已知悉須繳交上學期學校特定用途收費港幣 100 元正。現以 * 現金  /     銀行支

票（號碼      ）繳付。  

此覆  

 

長洲聖心學校  

 

家長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家長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生姓名：       （ 年級  班） 

日  期： 2011 年   月  日             ＊ 最後繳交回條及收費的日期：2011年10月6日  



 
長洲聖心學校 

2011年度上學期徵收學校特定用途收費紀錄表 

 

班    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

學生人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繳費人數：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 學生姓名 繳費 備註 編號 學生姓名 繳費 備註 1    17    2    18    3    19    4    20    5    21    6    22    7    23    8    24    9    25    10    26    11    27    12    28    13    29    14    30    15    31    16    32     
總計：      人繳款共$           


